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清远校区心理健康教育与发展中心建设工程

招标公告
岭南招字[2025]第005号
广州岭南教育集团是集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小学教育、学前教育、科技发展为一体的综合性教育集团。现拟对“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清远校区心理健康教育与发展中心建设工程”项目（项目招标号：LNCG2025005）进行公开招标。

一、招标单位：广州岭南教育集团有限公司采购部

二、招标项目内容：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清远校区心理健康教育与发展中心建设工程
招标需求：见招标书
四、项目地点：清远市清城区东城街道大学东路6号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内
五、项目要求：

1、承包方式：包材料、包机械、包质量、包安全文明施工、包工期、包环境保护。

2、材料供应和要求：自行提供满足施工需要的材料（主材及辅材）、机具等。
3、工程保修：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一年。

4、工程工期：签订合同后    天内完工（自报工期），附上施工进度表并做详细说明。

5、中标单位竣工后需提供竣工图纸。
六、投标报价及说明：

1、计价方式：固定含税单价×实际工程量。

2、投标报价格式：按招标单位给出的清单格式，不得任意修改格式。
3、报价包括内容：固定含税单价（工程所需人工、材料、各种机械费用、赶工费用、文明施工费用、安全措施费、保洁费用、税费等一切费用。）

七、投标要求：

1、投标单位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需附上公司简介、注册资金、营业执照副本等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公司，包括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及该法人参股公司不可在本招标中同时投标。

2、投标单位具有承接本工程所需的企业资质。
3、投标单位具有良好的信誉，管理和技术力量较雄厚的单位，具有固定的施工技术人员，能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投标单位须在广州市、清远市或其周边城市内设有长期售后服务机构，工作日内的上门服务时间不超过4小时。

4、中标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名义转包给第三方，否则视为违约并按违约处理，并承担由此为招标单位带来的全部损失。

5、投标单位须以书面形式提供服务承诺函及培训方案。在质保期内发生质量问题的，中标单位应在接到招标单位通知后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给予响应。
6、投标单位投标即同意认可本文件及附件的全部内容。

八、投标文件要求：
1、*投标单位应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内容和要求，编写投标文件，其内容如下：a投标书及投标书附录；b授权书；c标价的工程量清单（纸质版以及电子版U盘）；d施工组织设计；e施工进度表。

2、*投标单位需将投标文件，包括商务文件和技术文件各一式三份（1正2副）及电子版标书（U盘，电子版报价清单为EXCEL电子表格）,按附件1、附件2要求分类别胶装并密封包装（封装处需加盖公章），于2025年01月20日上午12：00前将投标资料交送到招标单位指定报送地点，过期无效。

3、凡不按以上要求报送的投标文件，均作不合格文件处理，招标单位有权单方面取消其开标资格，且不退回所报送的所有投标文件。 

九、招标文件发售时间：

1、招标文件发售时间为：2025年01月15日至2025年01月17日上午8：30-11：30；下午14: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2、招标文件售价每份为人民币贰佰元整（¥200.00/份），需公转公，提供转账截图，公司开票资料，招标文件售后不退。

   单位名称：广州岭南教育集团有限公司

   银行账户：6405 5773 7877

   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科学城支行

转账备注：标书服务费

十、现场考察及招标答疑时间：
1、投标单位为了能够对工程现场和其周围环境有全面的了解，投标单位可自行在其投标书提交之前到现场考察，投标单位现场考察前，请与招标单位联系确定考察时间，联系人：刘老师13580462241。未看现场者投标无效。

2、投标答疑时间：投标单位以书面形式统一发至邮箱：cgb@lnedugroup.com，答疑截止时间为2025年01月17日，招标单位在2025年01月18日进行书面回复。
十一、结算方式：

1、招标单位以转账方式支付合同款。

2、合同款结算方式：

（1）预付款：合同签订后，十个工作日内，招标单位支付中标单位合同总金额30%作为预付款；

（2）进度款1：项目完成工程进度80%时，十个工作日内，招标单位向中标单位支付合同总额的30％作为工程进度款；

（3）进度款2：项目完工后，十个工作日内，招标单位向中标单位支付合同总额的20％作为工程进度款；

（4）结算款：工程竣工后，中标单位向招标单位报送结算单，招标单位审核并经双方验收确认后，收到中标单位提供的实际结算总金额有效增值税普通发票后十五个工作日内，招标单位向中标单位支付至实际结算总额的95%（付款金额需扣除预付款及进度款）；

（5）质保金：余下实际结算总金额款项的5%为项目质保金，自验收合格起一年内无质量问题后，招标单位自收到中标单位的有效财务票据后十五个工作日内付清余款。

3、中标单位提供的发票专用章的单位名称，必须与双方签订的有效合同专用章的单位名称一致。

十二、投标文件交送地址：广州市天河东圃大观中路492号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9楼903室采购部

业务联系：林老师020-22305267/13631392075     

监督投诉电话（集团监察审计室）：020-22305883/020-22305586

十三、其他说明：

投标单位自行考虑施工期间影响单价的各种因素，无论是受市场涨价还是现场条件影响或受不可预计的因素影响，招标项目价格均以投标价格为准。

十四、附件（附件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附件一：投标文件格式；
附件二：工程清单；
附件三：标准合同；

附件四：图纸
                                             广州岭南教育集团有限公司采购部

                                                        2024年0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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